附件2

《北京中关村综合保税区保税维修业务监管方案（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出台背景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的决策部署，进一步推动保税维修新业态规范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北京中关村综合保税区“研发创新”特色优势，我单位牵头研究起草了《北京中关村综合保税区保税维修业务监管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监管方案》）。
二、拟定过程
[bookmark: _GoBack]政策拟定过程中，我单位严格遵循现行法律法规和国家相关政策文件，以《商务部、生态环境部、海关总署关于公布第四批综合保税区维修产品目录》（公告2025年第82号）、《生态环境部、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海关总署关于全面禁止进口固体废物有关事项的公告》(公告2020年第53号)、《海关总署关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保税维修业务有关监管问题的公告》(公告2015年第59号)等规定为主要依据，结合中关村综保区功能定位和产业发展实际，研究制定了具体内容。在政策导向上，重点支持与中关村综保区保税研发、科技创新产业生态紧密关联的高端医疗器械、集成电路装备、精密科学仪器、人工智能硬件等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保税维修业务，着力培育具有中关村特色的保税维修新业态。
三、主要内容
《监管方案》从业务范围与特色、企业主体责任、资质认定与监管方案、海关监管要求、固体废物管理、监督评估与退出等方面进行了明确，覆盖了保税维修业务准入、过程监管、废物处置、动态退出的全链条管理要求。方案既严格落实上位政策法规，又充分结合中关村综保区“研发创新”定位，体现规范管理与鼓励创新并重的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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